
建市规〔2020〕1 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北京、天津、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上海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国务院有关部门

建设司(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军事设施建设局，国资委管理的有关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求，《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管理规定》(建

设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第 113 号)、《〈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管理规定〉

的补充规定》(建设部、商务部令第 121 号)已废止。根据《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

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决定对《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

见》(建市〔2015〕20 号)予以修改，现通知如下： 在第一条“资质申请和许可

程序”中增加第(十三)款：“香港服务提供者和澳门服务提供者申请设立建筑业

企业时，其在香港、澳门和内地的业绩可共同作为评定其在内地设立的建筑业企

业资质的依据。管理和技术人员数量应以其在内地设立的建筑业企业的实际人员

数量为资质评定依据”。此后条款编号顺延。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0 年 1 月 16 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的

通知



建市〔2015〕20 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国务院

有关部门建设司(局)，总后基建营房部工程管理局，国资委管理的有关企业：

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22 号)、《建筑业企业

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 号)，我部组织制定了《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

资质标准实施意见》，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与我部建

筑市场监管司联系。

住房城乡建设部

2015 年 1 月 31 日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2020 年修订）

为规范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依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

部令第 22 号，以下简称《规定》)和《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

号，以下简称《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资质申请和许可程序

(一)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应依法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公司法人《营

业执照》。



(二)企业申请住房城乡建设部许可的建筑业企业资质应按照《规定》第十二条规

定的申请程序提出申请。军队所属企业可由总后基建营房部工程管理局向住房城

乡建设部提出申请。

(三)企业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的建筑业企业资质，按照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规定的程序提出申请。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在其门户网站公布有关审

批程序。

(四)企业申请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的建筑业企业资质，

按照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程序提出申请。设区的市人

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在其门户网站公布有关审批程序。

(五)企业首次申请或增项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其资质按照最低等级资质核定。

企业可以申请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施工劳务资质三个序列的各类别资质，申

请资质数量不受限制。

(六)企业申请资质升级(含一级升特级)、资质增项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当核查其

申请之日起前一年至资质许可决定作出前有无《规定》第二十三条所列违法违规

行为，并将核查结果作为资质许可的依据。

(七)企业申请资质升级不受年限限制。



(八)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在其门户网站公布企业资质许可结果。

(九)资质许可机关对建筑业企业的所有申请、审查等书面材料应当至少保存 5 年。

(十)《标准》中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包含的建筑物纠偏和平移、结构补强、特

殊设备起重吊装、特种防雷等工程内容，可由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根据企

业拥有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负责人个人业绩情况，批准相应的资质内容。

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特殊情况，需要增加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

质标准的，可参照“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标准”的条件提出申请，报住房城乡

建设部批准后，由提出申请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予以颁布，并限在本省

级行政区域内实施。

已取得工程设计综合资质、行业甲级资质，但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可

以直接申请相应类别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企业完成的相应规模工程总承包业绩

可以作为其工程业绩申报。工程设计资质与施工总承包资质类别对照表见附件

4-1。

其它工程设计企业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按照首次申请的要求办理。

(十一)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许可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涉及

公路、水运、水利、通信、铁路、民航等方面资质除外)、现场管理人员、技术

工人、企业资产的审核，由企业工商注册地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其



中通过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建筑企业(以下简称“中央建筑企业”)

直接申报的，由中央建筑企业审核;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及中央建筑企

业将审核结果与企业申报材料一并上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审核结果与企业基本

信息一并在住房城乡建设部网站公示，并组织抽查。

(十二)企业发生合并、分立、改制、重组以及跨省变更等事项，企业性质由内资

变为外商投资或由外商投资变为内资的，承继原资质的企业应当同时申请重新核

定，并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建设工程企业发生重组、合并、分立等情况资

质核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市[2014]79 号)有关规定办理。

(十三)香港服务提供者和澳门服务提供者申请设立建筑业企业时，其在香港、澳

门和内地的业绩可共同作为评定其在内地设立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依据。管理和

技术人员数量应以其在内地设立的建筑业企业的实际人员数量为资质评定依据。

二、申报材料有关要求

(十四)企业首次申请资质，申请资质升级、增项、延续、简单变更、遗失补办证

书，以及发生合并、分立、改制、重组、跨省变更等事项后申请资质的，分别按

照以下有关要求和《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材料清单》(附件 2)要求，提交相应材

料：

1.不具有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的，按照首次申请要求提

交材料。



2.已具有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申请同类别高一等级资质的，以及具有工程设

计综合资质、行业甲级资质的企业直接申请一级施工总承包资质的，按照升级要

求提交材料。

3.已具有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申请增加其他类别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的，按照

增项要求提交材料。

4.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的企业，申请延续证书有效期的，按照延续要求提交材料。

5.企业发生合并、分立、改制、重组、跨省变更等事项，企业性质由内资变为外

商投资或由外商投资变为内资的，按《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建设工程企业发生重

组、合并、分立等情况资质核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市[2014]79 号)中所列情形

提交材料。

6.企业因企业名称、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本省级区域内)等发生变

化需变更资质证书内容的，按简单变更要求提交材料。

7.企业遗失资质证书，需补办资质证书，按照遗失补办要求提交材料。

(十五)企业应提交《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附件 1-1)一式一份，附件材料一

套。其中涉及公路、水运、水利、通信、铁路、民航等方面专业资质的，每涉及

一个方面专业，须另增加《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一份、附件材料一套。



(十六)资质受理机关负责核对企业提供的材料原件，核对后退还企业。资质受理

机关受理后，申报材料不得修改更换。

(十七)资质许可机关对企业申报材料存疑的，企业应当提供相关材料原件和证明

材料，必要时须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实地核查。

(十八)附件材料应按“综合资料、人员资料、工程业绩资料”的顺序装订，规格

为 A4(210mm×297mm)型纸，并有标明页码的总目录及申报说明，采用软封

面封底，逐页编写页码。

(十九)企业的申报材料必须使用中文，材料原文是其它文字的，须同时附翻译准

确的中文译本。申报材料必须数据齐全、填表规范、印鉴齐全、字迹清晰，附件

材料必须清晰、可辨。

(二十)实行电子化申报资质的具体要求另行制定。

三、资质证书

(二十一)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由住房城乡建设部统一印制。新

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正本规格为 297mm×420mm(A3);副本规格为 210mm

×297mm(A4)。资质证书增加二维码标识，公众可通过二维码查询企业资质情

况。资质证书实行全国统一编码，由资质证书管理系统自动生成，新版建筑业企

业资质证书编码规则见附件 5。



(二十二)每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包括 1 个正本和 1 个副本。同一资质许可机关

许可的资质打印在一套资质证书上;不同资质许可机关做出许可决定后，分别打

印资质证书。各级资质许可机关不得增加证书副本数量。

(二十三)企业名称、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本省级区域内)等发生变

化的，企业应向资质许可机关提出变更申请。

(二十四)企业遗失资质证书，应向资质许可机关申请补办。

(二十五)企业因变更、升级、注销等原因需要换发或交回资质证书的，企业应将

资质证书交原资质许可机关收回并销毁。

(二十六)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5 年。证书有效期是指自企业取得本套证

书的首个建筑业企业资质时起算，期间企业除延续、重新核定外，证书有效期不

变;重新核定资质的，有效期自核定之日起重新计算(按简化审批手续办理的除

外)。

(二十七)资质证书的延续

1.企业应于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 3 个月前，按原资质申报途径申请资质证书有效

期延续。企业净资产和主要人员满足现有资质标准要求的，经资质许可机关核准，

更换有效期 5 年的资质证书，有效期自批准延续之日起计算。



2.企业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3 个月内申请资质延续的，资质受理部门应受理

其申请;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之日至批准延续之日内，企业不得承接相应资质范

围内的工程。

3.企业不再满足资质标准要求的，资质许可机关不批准其相应资质延续，企业可

在资质许可结果公布后 3 个月内申请重新核定低于原资质等级的同类别资质。超

过 3 个月仍未提出申请，从最低等级资质申请。

4.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企业仍未提出延续申请的，其资质证书自动失效。如需

继续开展建筑施工活动，企业应从最低等级资质重新申请。

四、监督管理

(二十八)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对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

建筑业企业建立信用档案，制定动态监管办法，按照企业诚信情况实行差别化管

理，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建筑业企业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对企业取得建筑

业企业资质后，资产和主要人员是否满足资质标准条件和市场行为进行定期或不

定期核查。

(二十九)企业申请资质升级(含一级升特级)、资质增项的，资质许可机关应对其

既有全部建筑业企业资质要求的资产和主要人员是否满足标准要求进行检查。



(三十)企业应当接受资质许可机关，以及企业注册所在地、承接工程项目所在地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三十一)对于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将违法事实、处罚结果或处理建议告知资质许可机关，

并逐级上报至住房城乡建设部，同时将处罚结果记入建筑业企业信用档案，在全

国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平台公布。企业工商注册地不在本省区域的，违法行为发

生地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通过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告知该

企业的资质许可机关。

(三十二)对住房城乡建设部许可资质的建筑业企业，需处以停业整顿、降低资质

等级、吊销资质证书等行政处罚的，省级及以下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在违法事实查实认定后 30 个工作日内，应通过省级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将违法事实、处理建议报送住房城乡建

设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依法作出相应行政处罚。

(三十三)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及时将有关处罚信息向社会公布，并报上

一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五、有关说明和指标解释

(三十四)对于原《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建建[2001]82 号，以下简称原标

准)中被取消的土石方、混凝土预制构件、电梯安装、金属门窗、预应力、无损



检测、体育场地设施工程等 7 个专业承包资质，在相应专业工程承发包过程中，

不再作资质要求。施工总承包企业进行专业工程分包时，应将上述专业工程分包

给具有一定技术实力和管理能力且取得公司法人《营业执照》的企业。

拆除作业按工程性质由具有相应资质类别的企业承担。

专业承包资质修订情况对照表见附件 4-3。

(三十五)对于原标准中并入了相应施工总承包资质的高耸构筑物、电信、水工建

筑物基础处理、堤防、水工大坝、水工隧洞、火电设备安装、炉窑、冶炼机电设

备安装、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管道、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等 12 个专业承包资

质，在相应工程承发包过程中，可按工程性质和规模由具有相应类别和等级的施

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承担。其中，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由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承包特级、一级资质的企业承担;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中车站建筑由具有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特级、一级资质的企业承担。

(三十六)涉及公路、水运、水利、通信、铁路、民航等方面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

资质情况如下：

1.涉及公路方面的资质：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2.涉及水运方面的资质：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港口与海岸工程专业

承包资质、航道工程专业承包资质、通航建筑物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港航设备安

装及水上交管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3.涉及水利方面的资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资质。

4.涉及通信方面的资质：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

5.涉及铁路方面的资质：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铁路电务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铁路铺轨架梁工程专业承包资质、铁路电气化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6.涉及民航方面的资质：机场场道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民航空管工程及机场弱电

系统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机场目视助航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7.涉及多个专业资质：桥梁工程专业承包资质、隧道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核工程

专业承包资质、海洋石油工程专业承包资质、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资质、钢结构

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三十七)中央建筑企业是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监管的，主业为建筑业

或下属一层级企业中建筑业企业数量较多的企业，具体名单见附件 4-2。

中央建筑企业下属一层级企业是指中央建筑企业全资或绝对控股的建筑业企业。



(三十八)企业资产

1.企业净资产以企业申请资质前一年度或当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中净资产指标

为准考核。首次申请资质的，以企业《营业执照》所载注册资本为准考核;申请

多项资质的，企业净资产不累加计算考核，按企业所申请资质和已拥有资质标准

要求的净资产指标最高值考核。

2.厂房包括企业自有或租赁的厂房。

(三十九)企业主要人员


